
安溪县博物馆（凤山书院 1 号楼、2 号楼）布展项目采购

中标公告
一、项目编号：RKJY20240405-1（招标文件编号：RKJY20240405-1）
二、项目名称：安溪县博物馆（凤山书院 1 号楼、2 号楼）布展项目采购
三、中标（成交）信息
供应商名称：维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商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1256 号 17 层 1702 室
中标（成交）金额：60792748.27 元
四、主要标的信息
序号 供应商名

称

服务名称 服务范围 服务要

求

服务时间 服务

标准

1 维迈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安溪县博

物馆（凤

山书院 1

号楼、2

号楼）布

展项目采

购

包括但不限于：装修与布展方案的优化：包括

陈列大纲，装修，陈列布展设计（包括重点展

项深化、多媒体、灯光、各类材质遴选等），

二次创作项目深化，二消方案，安全防护技术

方案优化，涉及部分墙体及门窗微改造的土建

项目等优化设计。基础装修工程、多媒体工程、

美工场景布展工程、安全防护系统、学术报告

厅音视频工程等，包括室内装修、展示器具及

展柜制作安装，展品，雕塑、模型等艺术场景，

图文展板，专业灯光照明，安全防护设备设施，

多媒体设备及软硬件的开发制作，二消项目，

空调暖通，墙体、门窗微改造以及施工图所包

含的全部内容，其他保障博物馆开放运行的相

关项目等。

详见招

标文件

要

求

合同签

订之日起

（90）天

内竣工完

成并提交

采购人验

收，满足

开放并保

障运行各

项条件

详见

招标

文件

要

求

五、评审专家名单：
吴其生、李双、庄云勇（组长）、吕麒麟、黄友添、钟聚财（采购人代表）、易曙峰（采购
人代表）
六、代理服务收费标准及金额：
本项目代理费收费标准：本项目代理服务费以中标金额作为收费的计算基数，按差额定率累
进法计算，收费费率标准如下：中标金额 100 万元以下的按 1.5%，100-500(万元)的按 0.8%，
500-1000(万元)的按 0.45%，1000-5000(万元)的按 0.25%，5000 万元-1 亿元(含 1 亿
元)的按 0.1%，中标人应按规定一次性向采购代理机构缴清采购代理服务费，采购代理服务
费以银行转账或现金等付款方式收取。
本项目代理费总金额：18.0292 万元（人民币）
七、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 个工作日。
八、其它补充事宜
1.深圳市博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投标文件资格及资信证明部分中未提供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
项甲级资质及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资格审查不合格；福州鹏程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
技术商务部分中未提供展柜的密封性符合 GB/T36110-2018 的规定的相关检测报告复印件
加盖公章，技术符合性未响应。2.维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得分 86.96 分。
九、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安溪县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凤城镇大同路 1 号
联系方式：王女士 059523232553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融科匠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安溪县金融行政服务中心 6A1205 室
联系方式：小林 15359657779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王女士
电 话：059523232553

日期：2024 年 7 月 4 日


	安溪县博物馆（凤山书院1号楼、2号楼）布展项目采购中标公告

